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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常州国家高新区（新北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	序号
	部门
名称
	收费单位
名称
	单位性质
	收费项目
	收费性质
	服务内容
或涉及事项
	收费标准
	标准制定
方式及部门
	政策依据
	备注

	1
	常州国家高新区（新北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新北区残联
	政府部门
	残疾人就业保障金
	政府性基金
	本市行政区域内2024年度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服务机构（简称“用人单位”）
	凡未安排或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 

1.5%的，均属于残保金的征收对象。


	本单位应缴纳的残保金费额=（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×1.5%-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） ×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×征收比例。1.常州市残保金征收比例为38%。2.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按年平均人数计算。3.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由同级残联部门审核确定。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未经残联部门年审的用人单位，应在申报残保金前到当地残联部门年审，未经年审则按未安排残疾人计算应缴费额。4.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最高标准按照当地年社会平均工资2倍执行，即当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高于当地年社会平均工资2倍时，按当地年社会平均工资2倍计算应缴费额。5.2024年新登记注册的用人单位，应按实际月份于2025年申报缴纳残保金，成立不足1个月的，2025年不缴纳残保金。
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就业条例》、《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》（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72号）、《江苏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（苏财综〔2017〕2号）
	由税务代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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